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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人員聘用名冊報送登記相關作業說明 

聘用名冊 

聘用類別 
說明 

(一)新聘 1.新聘人員時，應詳實確認進用人員之資格條件須符合各相

關規範（以下續聘、改聘亦同）。 

2.於 WebHR 系統報送本部，無須檢附公務人員履歷表、契

約書及聘用計畫。 

(二)續聘 1.聘用人員聘用期限屆滿仍予續聘，且其職稱、工作內容或

月酬標準等欄位資料均未有異動者，辦理續聘登記。另如

有依年終考核相關規定晉薪點一級者，亦辦理續聘登記。 

2.備註欄無須敘明續聘理由。 

(三)改聘 1.聘用人員聘用期間內或聘用期限屆滿仍予聘用，其職稱、

工作內容或月酬標準等欄位資料有異動者（不含依年終考

核規定晉薪點一級），應辦理改聘登記，並僅須於備註欄

敘明異動之欄位，無須再敘明改聘起始時間及改聘原因。 

2.備註欄敘明舉例如下： 

(1)例 1：通案調整薪點折合率時，月酬標準欄位資料有異

動，敘明「月酬標準欄位異動」即可。 

(2)例 2：聘用期限至 12月 31日屆滿，次年 1月 1日起仍予

聘用，月酬標準欄位之薪點資料由原 280 提高 2 級改支

312，敘明「月酬標準欄位異動」即可。 

(四)解聘 1.聘用人員於聘用期間中途離職或亡故者，應辦理解聘登

記，並於備註欄敘明離職或亡故日期；至聘期屆滿不予續

聘人員，則無須辦理解聘登記。 

2.聘用人員於聘用期間留職停薪未復聘即離職或亡故者，仍

應辦理解聘登記，並於備註欄敘明離職或亡故日期，無須

再敘明留職停薪期間；至聘期屆滿仍未復聘人員，則無須

辦理解聘登記。 

(五)更正及更名 1.已登記備查之聘用名冊相關欄位資料如有誤植，應辦理更

正登記，並僅須於備註欄敘明更正欄位之名稱即可（可參

考改聘類別說明之舉例），無須再敘明更正原因。 

2.聘用人員如於聘用期間變更姓名，應辦理更名登記，並僅

須於備註欄敘明更名日期，無須再敘明原姓名。 

(六)留職停薪及復

聘 

1.聘用人員於聘用期間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或兵役法等相關規

定留職停薪者，應辦理留職停薪登記，並於備註欄敘明留

職停薪事由及期間。 

2.如於同一聘用年度內留職停薪期滿再以同一事由申請留職

停薪者，應辦理延長留職停薪登記，並於備註欄敘明延長

留職停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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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有跨年度者，次年應先辦理

續聘或改聘登記後，再予賡續辦理留職停薪登記，並於備

註欄敘明留職停薪事由及期間。 

4.聘用人員於聘用期間回職復薪者，均應辦理復聘登記。 

(七)註銷 已登記備查之聘用名冊如有誤送或其他原因須予註銷情形，

應辦理註銷登記，並於備註欄敘明註銷事由。                                                                                                                                                                                                                                                                                                                                                                                                                                                           

聘用名冊 

其他欄位 
說明 

(一)職稱 WebHR 系統操作過程，應檢視與主管機關（或權責機關）

所核定聘用計畫之職稱是否一致。 

(二)資格條件（學

經歷專長） 

1.WebHR 系統操作過程，應檢視是否與主管機關（或權責

機關）所核定聘用計畫之資格條件相符。 

2.WebHR 系統填寫時，聘用人員之學歷應敘明實際畢業學

校外，如核定聘用計畫另有規範科系、經歷或相關證書等

資格條件者，亦應併予敘明。 

3.舉例如下： 

(1)例 1：聘用計畫如規定資格條件應具有大學學歷及與擬

任職務性質相當之工作經驗 2 年以上者，則聘用名冊請

敘明「○○大學畢業，並具有與擬任職務性質相當之工

作經驗 2 年以上」。 

(2)例 2：聘用計畫如規定資格條件應具有醫學系之學歷及

須具備醫師證書者，則聘用名冊請敘明「○○大學醫學

系畢業，並領有醫師證書」。 

(三)聘用期限 1.WebHR系統填寫時，應填聘用人員實際在職期間。 

2.配合聘用類別，分別舉例如下： 

(1)例 1：某聘用人員辦理 115 年度新聘登記時，應填該年

度實際到職日期至115年12月31日或該年度聘期止日。 

(2)例 2：某聘用人員辦理 115年度續聘登記時，應填 115年

1月 1日或該年度續聘起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或該年度

聘期止日。 

(3)例 3：某聘用人員辦理 115 年度改聘登記時，應填改聘

起日至 115年 12月 31 日或該年度聘期止日。 

(4)例 4：某聘用人員 115 年度聘用期間中途離職者，辦理

其解聘登記時，聘期起日維持前次登記日期不變，止日

應填離職日之前 1 日，如原聘用期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

至 115 年 8 月 31 日，倘提前於 115 年 4 月 1 日離職，其

聘期止日為 115年 3月 31日。又亡故聘用人員之聘期止

日為亡故當日，如原聘用期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倘於 115 年 5 月 1 日病故，其聘期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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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15 年 5 月 1 日。 

(5)例 5：某聘用人員辦理更正及更名登記時，除更正聘用

期限外，聘用起迄日均維持前次登記日期不變。 

(6)例 6：某聘用人員辦理 115 年度中育嬰留職停薪登記

時，如該聘用人員於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申請留職停薪，聘期起日維持不變，止日應填留職停

薪之前 1 日，為 115 年 1 月 31 日。倘該聘用人員於 115

年度起即留職停薪，聘用期間應空白。 

(7)例 7：某聘用人員辦理 115 年度中復聘登記時，應填實

際復聘日至 115 年 12 月 31日或該年度聘期止日。 

(四)折合金額 WebHR 系統填寫時，請確實填列薪點折合率及選定薪點

（應注意是否屬核定聘用計畫所列薪點起迄範圍），得透過

系統自動計算折合金額或自行依實際金額填列。 

(五)主管機關核准

日期文號 

WebHR 系統操作過程，應注意聘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或權

責機關）最新核准之日期及文號是否正確。 

(六)經費來源及科

目 

WebHR 系統填寫時，請敘明為年度預算經費（人事費或用

人費用科目項下）。 

(七)備註 1.WebHR 系統操作過程，目前已得自動顯示加註文字如

下： 

(1)選擇聘用類別，系統預設加註如「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聘用之人員」等文字。 

(2)符合國籍法相關規定進用之具雙重國籍聘用人員，系統

勾選將加註如「該員為中華民國國籍兼具○○（自行填

列）國籍，具○○（自行填列）專長，為我國不易覓得

之人才且擔任技術性、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符合國

籍法第 20 條規定」等文字。 

(3)符合規定進用之外籍人士聘用人員，系統勾選將加註如

「該員為○○（自行填列）國籍，具○○（自行填列）

專長，為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擔任技術性、不涉及國

家機密之職務，符合銓敘部 54 年 9 月 2 日 54 臺銓為參

字第 06885號函規定」等文字。 

2.配合前開聘用類別(三)至(七)應加註事項。 
 


